
关于海外患者收费标准新规定的通知 

本院自2014年11月1日起，对于 

「未持有日本国籍、在日本国内没有有效
医疗保险的患者」的收费标准改为1点30日
币计算。 

但是、医疗材料·药物等项目按照1点10日
币计算。（不含消费税） 
※咨询：门诊①号窗口 

大阪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 院長 


